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钦州市财政局文件

钦州市自然资源局

钦市建村镇〔2019〕39号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钦州市财政局
钦州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钦州市
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
收入使用细则》的通知

钦南区、钦北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为规范和使用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入，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入使用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钦州市财政局   钦州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8月6日

钦州市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
出让收入使用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使用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入，推动城中村改造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和《钦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试行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第三条  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入是指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城中村改造项目改造范围内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入全额缴入市本级国库，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具体支出从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中予以安排。
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益是指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入在扣除有关征地搬迁安置成本、税费等土地成本费用和按政策规定计取的各项资金（基金）后的净收益。
第四条 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入用于改造范围内征地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搬迁补偿及回建安置费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支出。其中，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益专项用于改造范围内或与项目相邻的市政公用设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第五条  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应根据项目建设的相关规定，履行项目改造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相关职责，直至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第六条 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益使用遵循“不予不取”原则。
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益不能满足改造范围内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时，不足部分由城中村项目实施主体补足。
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益超出改造范围内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时，超出部分优先投入到改造范围相邻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改造范围相邻的相关设施已经建设完备的，再投入到其他城中村改造项目改造范围相邻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第七条 城中村改造项目改造范围内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范围由市自然资源局在审查项目的总平时出具正式文件确认，并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备存。
第八条  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的征地搬迁安置成本、税费等土地成本费用，由征地搬迁安置实施单位将相关成本材料送市自然资源局审核，审核后由市自然资源局按程序向市财政局申请拨款，市财政局从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安排资金给市自然资源局专项用于相关土地成本结算。
第九条  城中村改造项目改造范围内或相邻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实施主体等单位组织项目建设成本材料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联合市财政局进行审核，审核后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按程序向市财政局申请拨款，市财政局从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安排资金给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专项用于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出。
改造范围内或项目相邻的市政公用设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预付款可按合同约定支付合同价款的30%，其他视工程进度情况拨付，在项目竣工验收后、结算审计结束前，若所属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益不能满足改造范围内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最多拨付至该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益的90%，审计结束后拨付至该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益的100%；若所属城中村改造项目收储土地出让收益超出改造范围内的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最多拨付至工程项目合同价款的80%，审计结束后，拨付至审计结果的100%。
第十条 《钦州市城中村改造管理试行办法》有关表述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市财政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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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本局村镇科、办存。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年8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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